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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項

次 

(12) 

品名料號及規格 

(13) 

單位 

(14) 

預估數

量 

(15) 

單價 

(16) 

預估總價 

(17)備考 

1 國軍藥品聯標 式 1 14,958,464,346.00 14,958,464,346.00 
 

品名料號及規格詳細資料： 

英文品名:(空白) 

料號:(空白) 

廠牌:(空白)  

型號:(空白) 

件號:(空白) 

行政院財產分類編號:(空白) 

詳如附件 1採購品項表。  

(18)備註 

1.投標廠商資格：  

同「國防部工程、財物暨勞務採購投標須知」第四十二點。  

2.投標及開標方式：  

本案採不分段開標方式辦理，投標應檢附文件（含書面資料及電子檔）及開標流程詳如

附件 3投標注意事項第貳條第三項至第八項。  

3.報價及決標方式：  

(1)本案依「最有利標評選辦法」第 15條第 1項第 1款採序位法方式辦理，並將價格納

入評選，由評選委員就各項次之評選項目分別評分後予以加總，並依加總分數高低

轉換為序位，彙整合計各廠商之序位，以序位合計值由低至高者排序，在得標廠商

家數上限（詳如計畫清單附件 3投標注意事項第參條第二項）以內之廠商，經出席

評選委員過半數決定者為最有利標。 

(2)本案評選項目、子項內容及配分、評選作業及服務建議書內容詳如附件 5投標廠商

評選須知  

4.決標原則：  

(1)本案依政府採購法第 52條第 1項第 4款規定，以複數決標（分項決標）方式辦理，

以分項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最有利標為得標廠商；本案各分項得標廠商家數上限詳

如附件 3投標注意事項第參條第二項。 

(2)本案採開口契約作業模式，以實作數量計價付款，決標後依決標單價及招標文件載

明之預估數量（如附件 1：採購品項表）製作契約，並以各組預估總價為採購上限。  

5.押標金：  

投標廠商不分投標項量一律繳納新臺幣 20,000元押標金；凡未繳納或繳納不足者，其

投標文件以不合格標處理。  

6.履約保證金：  

詳如附件 3投標注意事項第肆條。  

7.交貨時間：  

詳如附件 4共同供應契約附加條款第貳條及第參條。  

8.交貨地點：  

詳如附件 2適用機關一覽表及附件 4共同供應契約附加條款第參條。  

9.包裝方式：  



詳如附件 4共同供應契約附加條款第陸條。  

10.檢驗方法：  

詳如附件 4共同供應契約附加條款第肆條。  

11.安裝試用：(空白)  

12.付款方式：  

詳如附件 4共同供應契約附加條款第伍條。  

13.教育訓練：(空白)  

14.售後服務：(空白)  

15.保固條款：(空白)  

16.罰則：  

詳如附件 4共同供應契約附加條款第捌條。  

17.免稅條款：(空白)  

18.同等品：(空白)  

19.後續擴充：(空白)  

20.共同投標：(空白)  

21.工業合作計畫：(空白)  

22.其他：  

(1)依「外國廠商參與非條約協定採購處理辦法」第五條規定，本案允許外國廠商參與

投標。  

(2)本案採購計畫品項不同意開放廠商以原產地為大陸地區財物供應(財物之原產地，

依進口貨物原產地認定標準)。  

(3)本案如需申請各類輸出（入）證明，概由乙方負責取得，且乙方不得據以提出增加

契約價款、延長交貨時間或免計逾期罰款之要求。  

(4)本案以各分項預算（預估總價）為採購上限，案內數量僅為預估數值，乙方不得據

以求償。  

(5)本案有關天數之計算除契約另有規定外，均以日曆天計算之；有關金額之幣別，除

契約另有規定外，均以新臺幣認定。  

(6)上述財物、勞務提供所生一切成本、費用，均已包含於契約總價中，不另計價。  

(7)本案所稱甲方為國軍臺中總醫院，乙方為得標廠商；另本案提及衛生福利部簡稱為

衛福部、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簡稱食藥署、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簡稱

健保署。  

(8)本清單未載明事項，依「國防部內購財物採購契約通用條款」辦理。  

(19)預估貨款總價:新臺幣 14,958,464,346.00元整(含稅) 

(20)隨案檢附草約 0份 

(21)附件:1.採購品項表 1份(41頁)、2.適用機關一覽表 1份(1頁)、3.投標注意事項 1份

(8頁)、4.共同供應契約附加條款 1份(7頁)、5.投標廠商評選須知 1份(10頁)、6.投標品

項申請表 1份(1頁)、國防部內購財物契約通用條款 1份(46頁) 

 


